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僑務委員會編列機密預算之探討
僑務委員會為兼顧國家利益及國會監督制度，將該會 107 年度預算案對外之捐助經費以編列機密預

算方式辦理。本文謹就該會編列機密預算原由、審議情形及後續檢討精進方向等予以簡要說明，俾

供各界參考。

　張家瑜、張馨勻（行政院主計總處公務預算處科長、專員）

壹、前言

近年我國中央政府總預算

僅國防部重要武器設備、專業

科技，以及外交部鞏固重要友

邦雙邊與多邊關係等項目編列

機密預算，嗣因僑務委員會表

示其對海外僑團、僑社之補助

經費，如上網公開登載或見諸

媒體，將對該會執行僑務工作

造成窒礙，且立法院決議請該

會針對涉及國家利益等不能公

開之相關明細資料，與相關機

關研商以編列機密預算方式辦

理，該會基於尊重立法院決議，

並經衡酌僑務業務特性，將機

敏性僑務業務經費，自 107 年

度起改以編列機密預算方式辦

理。由於與以往編製方式有所

不同，本文爰就該會編製機密

預算之原由、研議過程及相關

審議情形進行說明，並提出後

續檢討精進方向，以供各界參

考。

貳、機密預算編列沿

革及相關規定

一、編列沿革

（一）63 年度以前，總預算均

以機密方式辦理

民國 38 年中央政府播

遷來台，因當時我國仍處戰

備狀態，為應時空背景所需，

政府相關資料多採取保密措

施嚴加管理，直至 63 年度

止，每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

案均列為機密文件處理。

（二）64 至 78 年度，總預算

已多數採公開方式編列

行政院於籌編 64 年度中

央政府總預算案時，因蔣故

總統經國先生指示，行政院

之工作除涉及軍事、外交等

國家機密外，無不可以公開，

經通盤檢討我國預算編列內

容後，除國防、外交及行政

院原子能委員會等 3 主管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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算仍列為機密預算外，其餘

均以公開方式辦理。嗣行政

院於 78 年間再行檢討，以行

政院原子能委員會從事核能

研究之目的係屬和平用途，

應無繼續列為機密預算之必

要，遂將該會主管預算改列

為公開。

（三）81 年檢討國防及外交預

算，僅將少部分經費列

為機密預算

行政院於 81 年間再行檢

討國防及外交 2 主管預算編

列內容，經衡酌國家安全及

外交利害等因素，除確屬機

密性質之計畫及參考表件，

仍以極機密方式處理並列為

機密預算外，其餘部分均改

列為公開預算，其機密預算

占各該主管預算之比率分別

為 57.1％及 80.1％。

（四）近年我國機密預算占比

逐年降低，整體預算亦

趨公開透明

行政院為回應立法院與

社會各界對加速國防及外交

預算透明化之要求，已逐年

降低中央政府總預算案機密

預算比率，107 年度國防及

外交機密預算占各該主管預

算之比率已分別降至 6.2％及

6％，顯見我國預算編列益趨

公開透明，符合社會期待。

二、相關規定

（一）預算法第 40 條

單位預算應編入總預算

者，在歲入為來源別科目及

其數額，在歲出為計畫或業

務別科目及其數額。但涉及

國家機密者，得分別編列之。

（二）106 年度中央政府總預

算編製辦法第 35 條

外交部與國防部主管

之各類預算書表及其施政計

畫，依國家機密保護法及其

施行細則規定，有涉及機密

部分，均應以機密方式處理。 

（三）國家機密保護法第 2 條

本法所稱國家機密，指

為確保國家安全或利益而有

保密之必要者，對政府機關

持有或保留之資訊，經依本

法核定機密等級者。

（四）國家機密保護法施行細

則第 2 條

本法所定國家機密之範

圍如下：

1. 軍事計畫、武器系統或軍

事行動

2. 外國政府之國防、政治或

經濟資訊

3. 情報組織及其活動

4. 政府通信、資訊之保密技

術、設備或設施

5. 外交或大陸事務

6. 科技或經濟事務

7. 其他為確保國家安全或利

益而有保密之必要者。

參、僑務委員會改編

原由及審議情形

一、改編原由

（一）立法院決議

僑務委員會係藉由補助

海外各僑團舉辦例行性或專

案性年會、研討會及聯歡晚

會等活動，宣揚我國各項政

策並凝聚僑心，惟因相關補

捐助經費資訊如予以公開，

將造成僑團間互相比較，破

壞僑界和諧，甚或遭對岸利

用相關情資，作為與我競爭

及挖角僑團之手段，以往該

會均未依中央政府各機關對

民間團體及個人補（捐）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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預算執行應注意事項規定，

按季將經費使用情形上網公

告，而係另案以密件方式按

季送立法院備查，因而屢遭

立法院及預算中心質疑其資

訊透明度不足並多次要求改

進。

立法院審議僑務委員會

106 年度預算案時，劉委員

世芳及蔡委員適應等人提案

並作成決議略以，鑑於僑務

委員會歷年對海外僑團、僑

社之獎補助經費，項目涉及

國家利益、僑團和諧、甚或

與反制中國統戰戰略等因素

相關，故未能公布對外捐助

經費之使用情形，請該會針

對涉及國家利益等而不能公

開之相關明細資料，參照預

算法第 40 條及 106 年度中央

政府總預算編製辦法第 35 條

等意旨，與相關機關研商以

編列機密預算方式辦理，至

尚未確定改制前，建議將「對

外之捐助」執行情形送立法

院以召開秘密會議之方式報

告。

（二）研議過程及結果

僑務委員會基於「對外

之捐助」上網公開，對我國

僑社與僑團長期苦心經營與

布局存在不可測之風險，因

而認為該項經費性質係符合

國家機密保護法及其施行細

則所列屬外交事務或其他為

確保國家安全與利益而有保

密必要者，遂報請同意改以

編列機密預算方式辦理。

嗣行政院研議過程中，

雖考量上開立法院所作決

議，主要關鍵應係在於該會

對僑團之補捐助經費執行情

形未能以上網公開或送立法

院審議等方式充分揭露，而

非預算編列採公開或機密方

式辦理問題。惟僑務委員會

數次反映僑務工作係屬民間

外交，具有外交機敏特性，

對各僑團、僑教及僑商等交

流活動經費補助涉及我國僑

務佈局及政策方向，倘全面

公開，恐對國家安全及利益

造成不利影響，加上中國運

作海外僑社等相關事宜均列

為機密，我方無法完全了解，

若對岸掌握我國對於特定僑

社團之補助，恐將加碼挖角，

不利我從事僑務工作。

經行政院多方考量後，

係尊重立法院決議及僑務委

員會意見，並於該會 107 年

度預算案新增「機密性僑務

工作業務」業務及工作計畫，

將涉及國家利益、僑團和諧

及反制中國統戰等機敏性僑

務業務經費，改以編列機密

預算方式辦理。

二、審議情形

107 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

案送至立法院審議時，即有媒

體報導指出僑務委員會有史以

來首度編列上億元機密預算，

並質疑我國是否要走回「秘密

外交」或「金援外交」的老路。

嗣立法院外交國防委員會

於 106 年 11 月 15 日審查僑務

委員會 107 年度預算案時，馬

委員文君針對該會對公開與機

密預算分類標準，以及機密預

算所列項目提出質疑，並舉例

如補助海外教師生活津貼、僑

校組織教材印製、夏令營暨文

化教師巡迴教學活動、推展台

灣觀光及美食等項目，均屬海

外公開活動，人人皆可參與，

且非屬國防、國安及外交相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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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項，何以要編列機密預算，

無法讓國人周知。

經委員會討論後，雖尊

重僑務委員會基於防範中國掌

握我國海外動能，並加強促進

僑社和諧等原因，而將涉及機

敏資訊且確實不宜對外公開之

對外捐助經費編列機密預算，

惟仍對該會所編機密預算之內

容、資源運用及後續辦理成效

有諸多關心，因而由蔡委員適

應等人作成附帶決議，請僑務

委員會針對機密預算之運用提

出檢討，以利未來機密預算之

監督及預算有效發揮其功效。

肆、後續檢討精進方

向

一、再行檢討機密預算編

列項目之妥適性

考量僑務委員會 107 年度

首次研議編製機密預算，其編

列內容及項目確有立法委員所

質疑未盡完善之處，建議該會

依立法院所作附帶決議，針對

機密預算之運用提出檢討，並

妥為衡酌所編項目之妥適性，

俾作為來年編列預算之參據。

二、檢討下修機密預算占

主管預算比率

僑務委員會 107 年度機密

預算編列 1.08 億元，占該會主

管預算 15.46 億元之 7％，仍

高於國防及外交機密預算占比

6.2％及 6％，且該會編列機密

預算之項目係屬僑務佈局及政

策方向之資訊，與外界普遍認

知屬機敏資訊之國防部重要武

器設備及科技，以及外交部鞏

固邦誼之性質有所不同，建議

該會應妥為檢討編列公開或機

密預算之分類標準，下修機密

預算占比，回應立法院與社會

各界對預算透明化之要求。

伍、結語

我國預算秉持公開透明、

利於社會大眾監督之原則，多

採公開預算方式辦理，惟為顧

及國家安全及利益，部分涉及

機敏資訊且確實無法公開之項

目，仍係以機密預算方式編列，

也正因機密預算編列內容未能

見諸大眾，反而更受社會各界

放大檢視，僑務委員會 107 年

度首度編列機密預算，即引起

外界諸多關注，後續仍應依立

法院決議檢討機密預算之運用

成效，以利妥適運用政府有限

資源，發揮最大綜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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